关于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获批奖励”项目申报的通知

区内相关企业、机构：
现将《中共成都市温江区委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温委发〔2019〕1号）第六条第34项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
工商注册登记、税务解缴、统计关系在温江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的民营企业。
二、申报项目
2022-00-02-高新技术企业获批奖励
三、申报方式
请各申报单位登录“温江公众信息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wenjiang.gov.cn）“政策申报”栏目，或直接登录“温江区智慧企业服务平台”（网址：http://service.wenjiang.gov.cn）“政策申报”栏目，按项目详情要求进行申报。
四、申报受理时间
项目集中申报时间为2022年4月13日至2022年5月31日。
5、 其他说明
符合此项申报条件的企业将收到短信提醒，请登录平台，按照操作提示选择授权区企业服务中心代为申报或自行申报。
六、咨询服务电话
1.区新经济和科技局 企业服务科：028-82632798
2.区企业服务中心 政策服务科：028-8266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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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
2022-00-02-高新技术企业获批奖励
1、 支持对象
工商注册登记、税务解缴、统计关系在温江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的民营企业。
二、政策依据
《中共成都市温江区委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温委发〔2019〕1号）第六条第34项。
3、 申报条件
1.2021年新获批或复审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
2.有效期内整体迁移至温江区，且完成相关变更手续的高新技术企业。
4、 支持标准
1.新获批（含有效期内整体迁移至温江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复审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5、 申报材料
1.新获批及复审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佐证资料（若企业选择自行申报需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站的查询结果截图）；
2.区级产业部门拟支持对象名单（若企业选择自行申报则无需提供此项资料）；
3.诚信申报承诺书（若企业自行申报需提供此项资料）。
六、其他说明
1.申报本政策条款不受地方经济贡献限制。
2.申报主体原则上不得就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本政策条款以外区级其他产业扶持政策相同条款支持。
3.本政策条款所涉及补贴资助均为税前。国家、省、市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申报材料”是指申报政策须提供的基本材料，主管部门可要求提供其他必要的佐证材料。若后期因审计需要核实，申报单位需配合提供纸质原件。
七、政策咨询
1.区新经济和科技局 企业服务科：028-82632798
2.区企业服务中心 政策服务科：028-8266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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